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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职院人〔2018〕21 号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开展 2017 年高校教师(含实验人员)系列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及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我

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有关问题的通知》（琼人社发

〔2017〕302 号）、《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教育

厅关于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琼人

社发〔2017〕171 号）、《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全省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琼教师〔2017〕129 号）等文件

要求，现就做好我校 2017 年度高校教师(含实验人员)系列专业



- 2 -

技术资格评审及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职称评审有关政策

1.《海南省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暂行）》（琼人劳保

专〔2006〕36 号）；

2.《海南省人劳厅关于认定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琼人劳保专〔2003〕54 号）；

3.《海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 2011 年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琼教师〔2011〕93 号）；

4.《关于海南省高等学校辅导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

的通知》（琼人社发〔2011〕113 号）。

二、关于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和任职资历

职称外语、计算机执行《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省教师系

列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要求（试行）的通知》（琼

教师〔2017〕93 号）。申报人员的任职资历、职称外语免试年龄

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三、关于论文网络检索验证

实行学术论文论著、学科教学论文上网检索验证。申报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要通过有权威性的“中国知网”“中

国新闻出版信息网”“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目录检索”

“SCI,EI,ISTP/ISSHP”等网站，对所提供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著

作实行网上检索验证，文字复制比检测结果不超过 30%的才能申

报，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学术刊物、著作与检索页，检索页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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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处审核盖章以确保真实性。未经检索验证证明学术论著真实

性的不予受理。学术刊物、论著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四、关于师德考察

高校参评教师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的意见》（教师〔2014〕10 号）要求内容进行考察，所在单

位对参评教师进行师德考察，并做出师德考察意见及 “同意推

荐”或“不同意推荐”意见。凡存在违反师德行为、不适宜参评

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参与当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并视

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五、关于专业技术资格转评

专业技术资格转评是指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发生变更，且变更

前后的岗位属不同职称系列，申报评审同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工

作岗位变更且转岗一年后可申请转评同级专业技术资格，同级转

评一年后可按规定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转评前后的任

职年限可以合并计算。申报转评要提供转岗证明材料，工作岗位

未变更的，不得转评。申报转评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评审，严格按

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关于申报材料有效期截止时间

高校其它申报材料有效期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七、奖项说明

1.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学成果奖是指由教育部负责评审、批

准和授予的奖项。根据《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国务院令 1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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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获得教学成果奖，应当记入本人成绩档案，作为评定职称、

晋级增薪的一项重要依据；省级教学成果奖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评定的奖项。

2.科研奖项、课题（项目）。省级科研奖项、课题（项目）

是指由省科技厅、省社科联、省科协等部门以省政府名义组织评

定、立项的奖项、课题（项目），厅级科研奖项、课题（项目）

是指由省级行政部门组织评定、立项的奖项、课题（项目）。所

有科研课题（项目）必须出具由科研奖项、课题（项目）立项的

审批部门出具课题（项目）的结题报告。

3.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本人或辅导

学生参加全省技能竞赛一等奖、二等奖参照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二

等奖、三等奖执行。

八、受理材料时间

1.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由教学单位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报

送的纸质申报材料。请各单位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前按时向学校

人力资源处报送评审及认定材料，凡不在受理期内提交材料的一

律不予以受理及补报。学校将统一在 OA 系统上进行公示，接收

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

共五个工作日。材料报送地点：行政楼 805，联系电话：31930808。

2.申报人员应当提供能够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工作

业绩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有效材料。

3.学校人力资源处按照相关政策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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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主要是对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

审核，并做出审核意见。对申报材料不全，不合格的，会及时通

知申报人在规定时间内补齐。

九、工作要求

1.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认定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强、影

响面广的工作。申报人员应认真学习文件，据实申报。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认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教学单位

和有关部门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严格认真地做好有关审核鉴

定和推荐工作。

2.按省厅有关文件规定，对伪造学历、资历、论文著作、

教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工作业绩及工作量等弄虚作假、违反

学术道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制，一律取消其参评资格，

已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予以撤消。自查实之日起，3 年内不得参

加评审，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行政纪律处理。

十、其他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物价局关于取消或免征一批行

政事业型收费项目》（琼财非税〔2015〕822 号）的通知精神，

从 2015 年起取消职称评审收费。

附件：1.《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教育厅关

于我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有关问题的通

知》（琼人社发〔2017〕3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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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教育厅关

于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琼人社发〔2017〕171 号）

3.《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做好 2017 年度全省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

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琼教师〔2017〕

129 号）

4.《海南省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暂行）》（琼

人劳保专〔2006〕36 号）；

5.《海南省人劳厅关于认定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的

通知》（琼人劳保专〔2003〕54 号）；

6.《关于海南省高等学校辅导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有

关问题的通知》（琼人社发〔2011〕113 号）

7.《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省教师系列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要求（试行）的通知》（琼

教师〔2017〕93 号）

8.《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

师〔2014〕10 号）

9.海南省高校教师(含实验人员)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评审有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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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南省高校教师(含实验人员)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评审申报材料要求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5 月 17 日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7 日印发

（共印 33份）


